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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七届三次会议

第73470号提案的答复
民革南阳市委员会：

贵单位提出的“关于继续在南阳市中心城区实施人才购房补贴的提案”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市人社局高度重视人才工作，把落实包括高层次人才认定在内的各类人才保障政策作为引进、留住、用好人才的重要途径，持续助力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。
2022年9月，我市印发了《关于印发〈南阳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支持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宛人社办〔2022〕85号），明确了“市住建局负责为全职在宛工作且本人及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在宛无实际住房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人才公寓。A、B类人才可自主选择全市范围内的人才公寓，认定期内租金由政府全额补贴；C、D、E类人才可申请工作地附近的人才公寓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入住。该项服务所产生的费用，由人才所在单位隶属（受益）财政承担，涉及市直单位（含驻宛单位、市管企业、市管大中专院校）的，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；涉及各县市区（功能区）的，由各县市区（功能区）财政承担”。人社部门主要负责高层次人才认定工作，经过认定后的高层次人才可向市人才服务中心申领诸葛英才卡，后期根据诸葛英才卡可享受相对应的人才政策和教育、医疗、培训、安居、出行、旅游等服务。

下一步，市人社局将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扎实做好高层次人才认定工作，全面保障好各类人才的切身利益。
非常感谢贵单位的建议，希望贵单位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我市人社事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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